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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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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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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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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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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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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換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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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大
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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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，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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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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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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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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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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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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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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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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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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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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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土
室
伉
儷
進•入
市
政
廳
時 

不
住
回
唾
溫
髙
不
船
長
銅
像 

於
檢
閲
典
禮
時
•

fit
檢
關II

曹
阿 

烈
窩
連
，
托
若
溫
高
華
之
權
成
杖
•
得 

意
地
。
顕
赫
地 

行
在
公
主
及
王
子
輿 

市
民
之
前 

做
傕
贼
杖
・
加
草
大
只
有
 

皎
一
枝 

敢
杖
於
壹
九
三
六
年
■
爲
英 

京
倫
敦
用
貴
族
市
長
所
贈
者
。

該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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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刺
之
陰
寒
之M
•
陣
陣 

吹
來
•
千
千
萬
萬
兒
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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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彼
等
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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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温
暖
之
外
衣
•
尙
在
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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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着
抖 

。
但
仙
們
仍
在
搖
出
芥
小
■
旗
•
或
五 

彩！：
球
及
畝
呼
着
歡
迎
英
公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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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冬
兒
童
• 
於
上
午
七
時
卅
分
鐘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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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已
站
於
市
政
廊
附
近 

等
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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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王
室
伉
仇
之
儀
容
•

當
王
室.
优
儷
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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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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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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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
小
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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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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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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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長
之
銅
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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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人
溫
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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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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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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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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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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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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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溫
髙
奉
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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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手
毋
之
得
名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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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
紀
念
他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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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«1 姓
篇
源
為
譲
•
他
之
名

中
華
會
館
爲 

照
骨
問
題
召
開
會
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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